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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處   理   流   程
	公告退學作業流程


	自動退學作業流程

	作業注意事項
	一、學士班申請自動退學時，未附家長同意書者，概不受理。

二、勒令退學之學生（如：逾期未註冊、休學逾期未復學、學業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、操行成績不及格、修業年限屆滿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學分），不需填寫退學申請書，並依程序會各系所核章。

三、繕造退學生名冊及統計表學業成績不及格者，於次學期開學後造冊報部。

四、學生可申請修業證明書。




輔導復學





依學校規定撤銷退學處分





公告退學名單





至註冊組辦理退學(參看自動退作業流程)





申訴結果是否維持原處分





申請自動退學者，填寫申請單(學士班要附家長同意書者)





是否依學校規定期限提出申訴





確認退學名單並知會校內各相關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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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核定





學籍註記、登錄電腦








註冊後退學者依規定辦理退費手續





教務長





註冊組





送導師及各系所主管、院長審核


















